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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大学关于做好推荐
[bookmark: _GoBack]2016年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
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为做好我校2016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以下称推免生工作），根据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管理办法（试行）》（教学〔2006〕14号）、《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办法的通知》（教学厅〔2014〕5号）、《关于下达2016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名额的通知》等文件，以及《广西大学2016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实施办法》的精神，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一）学校成立推免生遴选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吴志强
成员：苏一丹  冼季夏  邓  文  陈  磊  陆善勇
沈大强
（二）各学院按要求成立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具体实施2016年本学院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的遴选推荐工作。
二、免试研究生的推荐条件、工作程序
2016年广西大学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的推荐条件、工作程序和要求，根据《广西大学2016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实施办法》执行。
三、推荐名额
本次推免生工作中，推荐名额中不区分学术型和专业学位，不设留校名额。同时我校是今年“研究生支教团”、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推免生补偿计划、国防科工招生单位推免生补偿计划等专项计划推免生的生源推荐学校。
学校确定各学院推免生计划名额分配时，除有特殊政策要求的专项计划外，以学院的应届毕业生人数及硕士学位授权点数为主要依据。各学院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的名额分配以及我校获得的各类专项计划的名额情况见附件1。
四、其他要求
1．各有关单位务必高度重视此项工作，认真学习领会文件精神，严格执行国家推免生工作有关政策规定和学校推免生工作有关规章制度，维护推免生工作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并确保推免生工作政策透明、信息公开、申诉渠道畅通。
2．各学院推免生工作务必按照学校确定的日程安排（附件2）进行，相关信息必须按时文件要求进行公示、公布。
3．各学院要调整毕业班的开学补考时间安排，要求9月13日前完成补考，并确保补考成绩不影响毕业班学生的推免生资格审查。请通知到相关任课教师和补考学生提前做好相关准备，及时完成工作。
4．与华南理工大学联合培养学生的推免工作，学校单独安排2个名额，按照此办从相关学生中按已学课程的加权成绩平均和综合表现加分排名后，择优推荐。
5．属于专项计划和体育类和艺术类学生的，可根据接收单位的具体要求适当放宽成绩条件进行择优遴选。
6．申请推免生资格的学生，须签订《广西大学优秀应届本科生免试推荐为硕士研究生承诺书》。学生如有违诺，其违诺记录将放入个人档案，并相应扣减所属学院次年推荐生名额。选报志愿时，建议其中一个志愿填报本校，获得推免资格的学生不被其他院校录取却又没有报填广西大学相关专业的，视同于放弃，按规定进行处理。
7．各学院务必应用好推免生指标，完成好任务。2015年推荐免试研究生时，学生放弃推免生资格或由于学生不报填本校造成推免生名额浪费的，2016年推免生工作中如数扣减。今年造成此类情况的，将在明年推免生工作中扣减。
8．2016年推免生工作全程接受师生监督，学校投诉电话：教务处学籍科36767，72096；电子邮箱：jwc＠gxu.edu.cn。来信投诉的，必须署本人实名，否则可能无法受理。
  
附件：1．广西大学2016年免试研究生推荐名额分配计划
2．广西大学2016年推免生工作日程安排表
3．广西大学2016年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资格申请表
4．广西大学2016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排名分数计算办法指导意见
5．广西大学推荐免试研究生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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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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